
信息披露

2023/4/20

星期四

B02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1303� � � � � � � �证券简称：真兰仪表 公告编号：2023-016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6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交易所同意，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3,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26.80元，并于2023

年2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由219,000,000股变更为

292,000,000股。

二、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承诺情况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真诺测量仪表（上海）有限公司、李诗华、任海军、徐荣华、王文军、郑宏和

蔡燕，就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流通限制安排出具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

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则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在延

长锁定期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4）本企业/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在本企业/本

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企

业/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减持方式

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

（5）本企业/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二）发行人股东杨燕明、张蓉、唐宏亮、胜勃合伙、诗洁合伙、智伊合伙、砾宣合伙股份锁定和减

持意向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

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则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在延

长锁定期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在本企业/本

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企

业/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减持方式

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

（4）本企业/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三）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本人

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前离职的，仍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承诺。

（2）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

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在延长锁定

期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

前，发行人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

（5）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四、相关承诺人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至2023年4月17日收市，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26.80元/股，触发前

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上述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

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原股份锁定

到期日（非交

易日顺延）

本次延长后

锁定到期日

（非交易日顺

延）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真诺测量仪

表（上海）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104,025,000 0 35.6250% 0.00% 2026.2.20 2026.8.20

李诗华

董事长 、总

经理

42,935,968 10,000 14.7041% 0.0034% 2026.2.20 2026.8.20

任海军

董事、 副总

经理

21,014,964 215,000 7.1969% 0.0736% 2026.2.20 2026.8.20

徐荣华

董事、 副总

经理

10,370,908 191,000 3.5517% 0.0654% 2026.2.20 2026.8.20

郑宏 股东 9,815,520 0 3.3615% 0.00% 2026.2.20 2026.8.20

王文军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9,372,508 155,000 3.2098% 0.0531% 2026.2.20 2026.8.20

蔡燕 股东 5,290,132 0 1.8117% 0.00% 2026.2.20 2026.8.20

上海胜勃企

业管理咨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员工持股平

台

5,225,000 0 1.7894% 0.00% 2026.2.20 2026.8.20

杨燕明 董事 5,201,250 0 1.7813% 0.00% 2026.2.20 2026.8.20

上海诗洁企

业管理咨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员工持股平

台

3,250,000 0 1.1130% 0.00% 2026.2.20 2026.8.20

上海智伊企

业管理咨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员工持股平

台

1,495,000 0 0.5120% 0.00% 2026.2.20 2026.8.20

上海砾宣企

业管理咨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员工持股平

台

730,000 0 0.2500% 0.00% 2026.2.20 2026.8.20

张蓉 董事 219,000 0 0.0750% 0.00% 2026.2.20 2026.8.20

唐宏亮 监事 54,750 0 0.0188% 0.00% 2026.2.20 2026.8.20

雷秋桂 财务总监 0 266,000 0.00% 0.0911% 2024.2.20 2024.8.20

上述延长承诺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亦将遵守相关承诺。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

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本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

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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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4月19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4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19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19日上午9:15至2023年4月

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一路5号第1－9栋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建军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13日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44,488,65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851％。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 代表股份33,208,4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098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1,280,1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871％。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14人，代表股份1,256,46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722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代

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27％；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16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27％；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16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27％；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16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86,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4,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90％；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86,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4,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90％；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0,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8％；反对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5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754％；反对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83％；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16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27％；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16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42,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5％；反对4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9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991％；反对4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86,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4,0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90％；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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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64,521,295?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04月2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3月24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481号）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16,670,000股， 并于2020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总股本为66,67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1,280,30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389,

695股。

公司经2022年6月2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以总股本66,67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1.4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3,338,000

元，转增26,668,000股的权益分派方案，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于2022年6月21日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涉及股东为黄山（所持股份共计63,685,670股）与黄青（所持股份共计

835,625股），股份数量为64,521,2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13%，限售期为自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3年4月2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经2022年6月2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实施完成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暨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26,668,000股，转

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93,338,000股。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山及其一致行动人黄青出具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 自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6个月。 在公司上市后至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除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

提下，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本人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4）黄山承诺在其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的四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

前股份不超过首发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5）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时的股票发

行价。

（6）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者因本

人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7）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若减持公司的股份，将遵守届时有效的有关减

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并履行必要的减持程序。 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8）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

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9）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除

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

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给发行人。 ”

（二）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黄山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拟长期持有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

会” ）、证券交易所（下称“交易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

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6）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7）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6个

月内不得减持。 ”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或安排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或安排，不存在未履

行相关承诺或安排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财富趋势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

份锁定承诺；

2.财富趋势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财富趋势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财富趋势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64,521,295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4月27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黄山 63,685,670 68.23% 63,685,670 0

2 黄青 835,625 0.90% 835,625 0

合计 64,521,295 69.13% 64,521,295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64,521,295 36

合计 64,521,295 36

注：以上股份合计数占总股本比例与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系

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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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于2023

年4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9日披露的《2022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9）。

2、如在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现金红利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3、自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64,661,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10.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9.0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2.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4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4月27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4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4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55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4月19日至登记日：2023年4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霄

咨询电话：0395-2676530�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395-2693259

七、 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133� 证券简称：碳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0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元科技”或“公司” ）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1亿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2条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在2022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前期公司正在开展2022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根据审计进展和实际情况，公司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9日披露的《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如公司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

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 的情形，公司股票将可能

在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

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情形，公

司股票将于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开始停牌。 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根

据实际情况，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将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前一个交易日作出公告，公司

股票自公告披露日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复牌。 自复牌之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历次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2023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四、其他事项

以上财务数据为初步测算数据，目前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有关公司的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346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2023-006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70,052,354股，持股比

例为74.87%，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40,00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4.55%，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情况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力集团” ）通知，获悉恒力集团为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恒力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股） 29,000,000

本次解质股份占该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1.38%

本次解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1%

质押登记解除日期 2023年4月18日

股东持股数量（股） 2,100,612,342

股东持股比例 29.84%

本次质押解除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202,000,000

本次解除质押的部分股份已于同日进行重新质押。

2、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恒

力

集

团

是 38,000,000 否 否 2023/4/18

以实际

办理为

准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支

行

1.81 0.72 0.54

补充流

动资金

合

计

/ 38,000,000 / / / / / 1.81 0.72 0.54 /

恒力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系为融资提供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到期日为2028年4月30日，具体质押

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3、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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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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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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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已质押

股份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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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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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

结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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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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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售

股

份

数

量

冻

结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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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

恒力集团 2,100,612,342 29.84 202,000,000 240,000,000 11.43 3.41 0 0 0 0

恒能投资 （大

连）有限公司

1,498,478,926 21.29 0 0 0 0 0 0 0 0

范红卫 791,494,169 11.24 0 0 0 0 0 0 0 0

德诚利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732,711,668 10.41 0 0 0 0 0 0 0 0

江苏和高投资有

限公司

61,952,065 0.88 0 0 0 0 0 0 0 0

海来得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52,246,838 0.74 0 0 0 0 0 0 0 0

恒峰投资 （大

连）有限公司

32,556,346 0.46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270,052,354 74.87 202,000,000 240,000,000 4.55 3.41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控股股东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70,052,354股， 持股比例为

74.87%，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40,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4.55%，占公司总股本的3.41%。

恒力集团目前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上

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3018� � � � � � � �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2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3年4月17日召开

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2年12月31日总股

本2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0,8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7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8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4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4月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4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4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768 陈金培

2 02*****872 陈婉如

3 08*****763 东莞倍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767 东莞金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04月19日至登记日：2023年04月2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法务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丽海中路43号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吴小霜、张婷

咨询电话：0769-39014525

传真电话：0769-39014531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股票简称： 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临2023-009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1、 公司本次为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16,5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为续期担保，担保办理完成后，公司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46,765.00万

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2、 公司本次为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10,8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为续期担保，担保办理完成后，公司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10,800.00万

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本次担保属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方式。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截至2023年3月31日，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200,485.00万元， 占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3.98%，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200,43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55.00万元。

■ 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55.00万元，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

徐州蓝天商业大厦提供担保55.00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发生于本公司收购徐州中

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前）。

一、公司为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16,500.00万元的最高额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续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央新亚” ）的经营发展，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为中央新亚在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的16,50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2021年12月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1年12月20日，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2022-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为中央新亚提供最

高额担保额度55,000.00万元，期限三年。

2022年8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2年9月14日，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10,800.00万元的借款本

金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公司为中央新亚提供最高额担保额度10,800.00万元，期限三年。

公司为中央新亚累计提供最高额担保额度65,800.00万元，本次公司为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办理总额不超过16,5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次担保为续期担保，担保办理完成后，公司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46,765.00万元，在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市淮海东路142号

成立日期：1994年6月30日

法定代表人：曹金平

注册资本：11901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卷烟、雪茄烟零售（凭许可证经营）；房地

产开发经营、房屋销售；百货综合零售；电梯设备维修；停车服务；房屋租赁；设计、制作、发布自有楼身

内外及天桥媒体霓虹灯、灯箱、路牌、布幅广告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

物业管理；空调维修；机电设备维修；企业管理服务；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41.970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9.9009%；南京中

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7.3401%；少数股东持股比例0.7885%。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财务数据：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423,515.78万元，净资产91,301.93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42,339.47万元，净利润9,004.92万元。

2023年2月28日，总资产433,839.74万元，净资产103,590.35万元，营业收入8,740.46万元，净利

润2,729.58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续期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16,50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以合同实际

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算。

二、公司为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10,800.00万元的最高额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续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简称“句

容雨润” ）的商业运营及资金周转，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为句容雨润

2023年度在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镇江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续期银团贷款10,800.00万元提供

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9年10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11月15日，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句容雨润提供25,000.00万元最

高额担保额度，期限十年。

公司本次为句容雨润提供总额不超过10,800.00万元的借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为续期

担保，担保办理完成后，公司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10,800.00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

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住所：句容市华阳镇华阳东路1号

成立日期：2013年5月10日

法定代表人：戴启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百货、纺织服装及日用品、钟表、眼镜、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金银

首饰、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五金家具及建筑材料、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卷烟、

交通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劳保用品销售；食品销售（限《食品经营

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家用电器安装及维修；停车场服务；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室内

娱乐活动；餐饮服务（限《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业态和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5%；公司持有南京中央

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财务数据：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44,038.67万元，净资产-5,623.94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1,792.64万元，净利润-2,154.13万元。

2023年2月28日，总资产32,179.68万元，净资产-7,298.69万元，营业收入259.18万元，净利润

-242.2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续期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10,800.00万元，担保期限以合同实际约定

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算。

三、提供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形成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运

营及经营发展，有利于其做大做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3月31日，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200,485.00万元， 占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3.98%，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200,43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55.00万元。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55.00万元，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

徐州蓝天商业大厦提供担保55.00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发生于本公司收购徐州中

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前）。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 20�日


